
人工智能学院 2021 年本科生转专业工作实施细则

为确保 2021 年转专业工作的顺利进行，促进转专业相关工作的

进一步规范，根据《天津科技大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法》文件精神，

结合我院工作实际，本着“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特制订本工作

细则。

转专业学生应符合《天津科技大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法》（津科

大发[2020]14 号）文件中的有关规定。

一、 学院转专业工作组

1、学院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学院书记 院长副组长：主管教学工作副院长

成员：学院领导班子其他成员

2、学院转专业工作面试组

组长：主管教学工作副院长成员：系（部）主任、专业教研室主

任、支部书记监督：学院纪委书记

秘书：教学秘书

二、 接收专业范围及条件

人工智能学院接收专业包括：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物联网工程、智能科学与技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数字媒体技

术。各专业接收本科生转专业名额及条件如下：



专业名称

名额 条件

总

名

额

其中可接收

第九条所列

情形的名额

普通类

第九条所列情况

（可分别对 5种情

况进行准入基本条

件的设定）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
4 1

1. 符合学校转专业条件；

2. 应修读高等数学（A、

B、

C、D、F）课程；

3. 通识教育必修课高等数

学、大学物理课程无不

及格记录；

4. 通识教育必修课计算机

类课程成绩高于 70 分;

5. 申请转入的学生应对计

算机领域的相关知识具

有学习热情和兴趣爱

好，并已具有一定的专

业基础；

6. 转入物联网工程、软件

工程专业（天津市一流

专业建设点）学生，除

满足上述条件外，所有

规定修读课程须全部通

过且无补考记录；

7. 通过学院转专业考核。

1. 符合学校特殊情

况转专业条件；

2. 应修读高等数学

（A、B、C、D、

F）课程；

3. 通识教育必修课

计算机类、 高等

数学课程无不及

格记录；

4. 通过学院转专业

考核。

软件工程 4 1

物联网工程 4 1

智能科学与技术 2 1

数据科学与大数

据技术
2 1

数字媒体技术 2 1

注：班级总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35 人

三、 专业准入要求及综合评价办法

（一） 普通类

1．准入要求：对申请转入人工智能学院的学生相关材料进

行审核。对普通类学生，根据申请进入各专业学生的第一学期平

均学分绩点进行排序确定进入面试的学生名单（按照接收人数与

面试人数 1：1.5 进行）。特殊情形学生全部进入面试。



2. 考核内容和形式：符合条件学生参加我院统一组织的面

试考核，面试重点考核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专业认知和适应

性、专业学习积极性、专业潜质等，面试成绩满分为 100 分。

3．成绩计算和排名：转专业考核成绩=平均学分绩点（折合

成百分制）*50%+面试成绩*50%。对参加面试普通类学生的转专

业考核总成绩进行排名，并依据各专业接收名额择优进行录取。

（二）特殊情况类

1．准入要求：对申请转入人工智能学院的本科生按照转入

条件（见上表第九条所列情况）进行资格审查，确定符合条件的

学生名单。

2. 考核内容和形式：符合条件学生参加我院统一组织的面

试考核，通过面试重点考察学生是否符合本专业学习要求、学生

学习能力和转入意向等，面试成绩满分为 100 分，面试成绩高于

60分方可视为面试考核合格。

3．成绩计算和排名：转专业考核成绩=平均学分绩点（折合

成百分制）*40%+面试成绩*60%。对面试考核合格学生，进行转

专业考核总成绩排名，并依据各专业接收名额择优进行录取。

四、 工作流程

转专业申请工作进程以学校整体工作安排时间进度为准，在第

一学年第二学期进行，分四个阶段完成。

第一阶段 接收学生申请材料



第二阶段 材料审核、组织面试

第三阶段 公示转入学生名单

第四阶段 办理转入学生学籍

申请学生递交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内容

1 转专业申请书

2 大一学年成绩单

3 天津科技大学本科生转专业申请表

4 获奖证书复印件

5 其他证明材料

学生转入我院专业后，执行新专业培养方案，其在原专业所学课

程由我院进行学分认定，所缺课程需按要求补修。

五、 联系方式

联系人：牛梦然（邮箱：nmengran@tust.edu.cn） 联系电话：

60600982

本细则未尽事宜，由人工智能学院负责解释。

人工智能学院

2020 年 1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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